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派兼公、民營事業、轉投資事業及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考核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0 年 11 月 2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23日臺北市政府（110）府授人任字第 11030095003號函自即

日起停止適用

一、為加強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派兼公、民營事業、轉投資事業

    及財團法人之董事（含理事，以下簡稱董事）監察人（含監事，以下

    簡稱監察人）之考核，以強化其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府所派左列各事業機構或財團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

    （一）本府所屬各公營事業機構。

    （二）本府所投資之民營事業機構。

    （三）本府所屬各公營事業機構之轉投資事業。

    （四）本府及所屬公營事業機構所捐助之財團法人。

三、董事、監察人，應依本要點及有關法令規定，忠實執行其職務。

四、董事代表本府依法行使其職權，重要事項由董事長負責適時向本府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報告。但轉投資事業，由董事長負責向投資之

    事業機構提出報告後，由該投資之事業機構向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提出報告。

    董事長非本府或轉投資事業機構核派之董事當選時，應由本府或轉投

    資事業機搆核派之董事互推一人負責提出前項報告。

    第一項之重要事項，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五、監察人代表本府行使其職權，重要事項由常務監察人負責適時向本府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報告。但轉投資事業，由常務監察人負責向

    投資之事業機構提出報告後，由該投資之事業機構向本府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出報告。

    常務監察人非本府或轉投資事業機構核派之監察人當選時，應由本府

    或轉投資事業機構核派之監察人互推一人負責提出前項報告。

    第一項之重要事項，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六、董事及監察人應親自出席會議，如確實不能親自出席時，應委請其他

    本府選派之董事或監察人代表出席。

七、第二點（一）至（三）所定各機構董事之考核，以董事會（含理事會

    ，以下簡稱董事會）之議事錄及依公司法等有關規定編造之各項表冊

    為依據，其重要考核事項如左：

    （一）對本機構中長期經營方針是否提出確當意見。

    （二）對本機構年度營運目標，是否提出具體意見。

    （三）對本機構年度計畫報告及預、決算，是否研審確定，並提出中

          肯意見。

    （四）對本府或董事會議決交付之政策性特定任務，是否能圓滿達成

          。

    （五）對本機構經營上所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是否熱心協助，並具

          有貢獻。

    （六）對本機構業務之執行，是否注意監督，並具指導效果。

    （七）對法定之會議，是否按時主持或出席。

    （八）是否能基於本府立場對本府擁有之權益及財產妥為維護及主張

          。

    監察人之考核，以各項相關會議之議事錄及依公司法等有關規定製作

    之監察報告為依據，其重點考核事項如左：

    （一）對董事會所提之各種表冊，是否切實核對簿據，調查實況，並

          提出報告書於股東會。

    （二）對本機構業務、財務狀況，是否隨時注意調查，並提出具體意

          見，如有明顯損及本府權益及財產時，是否能立即向本府報告

          。

    （三）董事會執行業務有違反法令章程之行為，或經營登記範圍以外



          之業務時，監察人是否即通知董事會停止其行為。

    （四）對法定應召集或出列席之會議，是否適時主持或按時參加。

    第二點（四）所定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之考核，以各項法定會議之

    議事錄及法人章程等有關規定為依據外，並分別參照前二項各款之規

    定予以考核。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董事監察人之考核，必要

    時得依據各重點考核事項訂定細目及評比數據。

八、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於每年十二月底，依第七點所定之考核事

    項，考核各事業機構及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績效，報由本府核備

    。

    公營事業轉投資事業機構或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監察人績效，由

    投資事業機構之目的事業主管部門考核，報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

    查。

    前二項負責考核機關於辦理考核時，應依考核內容逐項查考紀錄，如

    有待加強及改進事項，並應以書面通知兼職人員提出說明。

九、董事、監察人在任期內，依第七點考核結果，成績優良者，得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請本府核定發給獎狀，轉投資事業機構由各投資事

    業機構核定發給獎狀，並作為是否續予派任之參考。

    董事、監察人在任期內，依第七點考核結果，成績不良者，得由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請本府以書面予以糾正，轉投資事業機構財由各投

    資事業機構以書面予以糾正，並作為是否續予派任之參考。

十、董事、監察人在任期內如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於任期屆滿前解除其

    職務：

    （一）職務變更不宜兼任者。

    （二）對事業或法人無貢獻者。

    （三）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四）因怠忽職務致其機構遭受損害者。

    （五）言行不檢或洩漏機密致使其機構蒙受重大損害者。



    （六）顯有利用職權圖利自己或他人者。

    （七）違反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有解除其職務之必要者。


